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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启政办发〔2020〕5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
建筑行业配建专业职工公寓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市

各直属单位：

《启东市建筑行业配建专业职工公寓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

第 4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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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建筑行业配建专业职工公寓实施意见

第一条 建筑业是我市传统支柱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促进建筑业进一步做大做优，聚集更多人才，

提升核心竞争力，经市政府研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

见。

第二条 自然资源部门在编制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时，同步

编制专业职工公寓专项规划，保障建设需求。专业职工公寓建设

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第三条 申请建设专业职工公寓的建筑业企业必须获得总承

包一级资质 5年以上，或获得总承包特级资质。

第四条 建筑企业近三年平均产值达到 100亿元且税收地方

留成部分达到 5000万元（不含劳务公司）的，供应 10 亩土地用

于建设专业职工公寓，产值每超 100亿元增加 10亩，以近三年平

均值为测算标准，符合供地达到 30亩以上条件可申请建设。

建筑企业近三年平均产值达到 100亿元且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达到 2500万元（不含劳务公司），可联合申请建设专业职工公寓；

符合单独申请建设专业职工公寓的，也可联合申请建设。联合申

报企业不得超过 2家。

由市财政局牵头，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税务局、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会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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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出让宗地按照确定的规划条件进行市场评估，土地

供应价格以市场评估价的 60%作为挂牌起挂价进行公开挂牌出

让。建筑企业获得建设专业职工公寓土地的当年, 不享受建筑行

业其他相关奖励政策。

第六条 专业职工公寓销售对象须为该建筑企业在职专业职

工。专业职工的认定应综合考虑学历、职称、职务、技工等级、

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个人所得税纳税额等因素，由公司注册地区

镇政府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税务局共同

把关，签署审核意见后方可同意网上销售备案，同时作为申请办

理不动产登记的前置条件。

第七条 专业职工公寓房屋销售价格以土地市场评估价的

60%作为挂牌起挂价测算，并在挂牌文件中予以明确。

第八条 为充分放大专业职工公寓的人才集聚效应，办理不

动产登记后十年内不得出售、变卖，不得办理该不动产转移登记。

第九条 建筑企业应组织好施工建设，确保工程质量；根据

要求确定销售对象，禁止扩大销售范围。

第十条 市财政局、税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审批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属地区镇等相

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严格把关，共同推进

建筑行业专业职工公寓建设、销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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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

市各人民团体。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3日印发


